
第 1273號公告 建築物條例 (第 123章 )

現公布註冊承建商紀律委員會 ( ‘委員會’ )已於 2021年 8月 17日根據《建築物條例》(第 123章 )
( ‘該條例’ )第 13條的規定進行研訊，並信納周惠光 ( ‘周先生’ )經營順興建築 ( ‘該承建商’ )， 
身為根據該條例第 8A(1)(c)條註冊並名列小型工程承建商名冊的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 (公司 )，
就他在新界天湖路 1號嘉湖新北江商場第三期平台層進行的建築工程：

(1) 周先生身為該承建商的獲授權簽署人，就該條例第 40(2AAAA) ( 違反該條例  
第 9AA(6)(b)條 )、第 40(2E)及第 40(5)條的有關罪行，已完成刑事程序，並於 2016年
6月 24日被定罪；以及

(2) 周先生在展開有關工程前少於 7天內呈交指明表格MW03，並且沒有隨附工程的訂明 
圖則及詳圖，犯有疏忽或行為不當，分別違反《建築物 (小型工程 )規例》(第 123N章 ) 
第 33及第 33(c)條。

 委員會命令：

(a) 就控罪 1，周先生在憲報的裁斷及命令生效當日起計 12個月內，從根據該條例 
第 8A(1)(c)條名列小型工程承建商的名冊中除名；

(b) 就控罪 2，周先生罰款港幣 5,000元；
(c) 周先生就委員會研訊方面經評定的費用支付港幣 36,063元；以及
(d) 周先生就建築事務監督方面經評定的費用支付港幣 29,952元。

2022年 3月 18日 註冊承建商紀律委員會主席余鍊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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